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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YDR—2019—01004

益资政办发〔2019〕8 号

益阳市资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益阳市资阳区科技创新奖励办法》的

通 知

各乡、镇人民政府，街道办事处，长春经开区管委会，区直、

驻区各有关单位：

《益阳市资阳区科技创新奖励办法》已经区人民政府同意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益阳市资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9 年 7 月 24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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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阳市资阳区科技创新奖励办法

第一条 为深入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，充分发挥科

技创新在高质量发展中的引领作用，根据《湖南省人民政府关

于印发湖南创新型省份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湘政发〔2018〕

35 号）、《中共益阳市委 益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科技引领推

进创新益阳建设的意见》（益发〔2017〕8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

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奖励办法。

第二条 区人民政府设立科技创新奖励基金，专项用于奖

励科技创新和科技服务。

（一）科学技术奖

以第一完成单位获国家科学技术奖（科技进步奖、自然科

学奖、技术发明奖）特、一、二等奖的，分别给予 20 万元、18

万元、15 万元一次性奖励；获得省科学技术奖（科技进步奖、

自然科学奖、技术发明奖）特、一、二、三等奖的，分别给予 15

万元、10 万元、8 万元、5 万元一次性奖励；获得省级创新团队

奖的，给予 5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。

获中国专利金奖、银奖、优秀奖的，分别给予15万元、10万

元、5万元一次性奖励；获得省专利奖一、二、三等奖的，分别给

予3万元、2万元、1万元一次性奖励。

获国家、省创新创业大赛一、二、三等奖和优秀奖的，分

别给予国家级 15 万元、12 万元、8 万元、5 万元，省级 8 万元、

6 万元、3 万元、2 万元一次性奖励；入围省科技创新大赛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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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次性奖励 1 万元；同时获得两个以上奖项的，取最高奖项。

（二）科技平台奖

对新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，一次性奖励 5 万元。

对获批国家、省级重点（工程）实验室、工程（技术）研

究中心、企业技术中心，分别给予 15 万元、8 万元一次性奖励；

对获批省级以上院士工作站、博士后科研工作站，给予 15 万、

8 万元一次性奖励。对获批国家、省级科技孵化器、众创空间，

分别给予 15 万元、8 万元一次性奖励。

支持企业建立研发中心，对被认定的区级企业研发中心，

给予 5 万元奖励。

（三）成果转化示范奖

企业从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等引进科技成果并在本区实施

转化和产业化的，由同级财政一次性给予技术引进方技术交易

额 2%的经费补助，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。

（四）研发投入奖

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，综合研发投入总量和研发投入占

销售收入比重情况，对排名全区前 3 位的企业，分别给予 3 万

元、2 万元、1 万元一次性奖励。

（五）专利授权奖

开展企业发明专利破零奖励，对当年发明专利授权破零的

企业给予 1 万元奖励；对当年授权的发明专利总量最多的企业

给予 3 万元奖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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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杰出贡献奖

设立“资阳区科技创新杰出贡献奖”，授予下列公民：在

当代科学技术前沿取得重要突破或在科学技术发明中有重大成

就的；在科技创新、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中，创造重大

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。每次授予 1 人，奖励 10 万元（税前），

每年授予 1 次。没有达到条件的个人，则该奖项当年空缺。

第三条 科技创新奖励由申请对象向区科技局提出申请，

区科技局会同财政、统计等部门初审后，报区人民政府审定。

第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适用于 2019 年起税收

解缴关系在资阳区境内的企业和组织隶属关系在资阳区的单

位，原《益阳市资阳区科技创新奖励办法（试行）》（益资政

办发〔2018〕7 号）同时废止。

第五条 本办法由区科技局负责解释。区本级其他相关政

策与本政策措施重复的，按“就高不就低”的原则执行。未尽

事宜由区人民政府采取“一事一议”方式研究解决。

附件：资阳区科技创新奖励申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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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资阳区科技创新奖励申请表

申报单位名称 负 责 人

开户行 账 号

联系人 联系电话

单位（企业）

基本情况

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职工人数 主导产品

申请金额 （大写） 仟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元 （小写）￥：

申请内容

单位负责人

承 诺

对以上填列内容及提供材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负责。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 单位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业务主管

部门意见

（对申请内容进行审核和对申请材料真实性进行审核）审核意见：

签字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区科技局和

区财政局意见
签字（盖章） 签字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 年 月 日

分管副区长

意 见
签字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备注：请提交相关证明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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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阳市资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 年 7月 24 日印发


